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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文件
信粮办〔2024〕15 号

信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4 年度市级粮食监管执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市直有关企业:

根据《粮食和物资储备执法督查工作规程》、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在全国粮食系统开展的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和《河

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4 年度省级粮食监管

执法工作计划的通知》（豫粮办〔2024〕30 号）要求，制定 2024

年度市级粮食监管执法工作计划，现公布如下，请各县区结合实

际编制县级监管执法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2024 年 2 月 29 日



2024 年度市级粮食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序号 时间 事项 范围 方式 主要内容 依据 备注

1
2024 年 1

月

进口粮食联防联

控监督检查

进口粮食存

储企业

采取“四不两直”、

暗访检查等方式

对落实进口粮食安全风险防控责任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进口粮食安

全风险联防联控工作的

通知》

2
2024 年 2

月至 3月

第一季度巡查

（地方储备粮专

项检查）

承担地方储

备粮存储任

务的企业

采取“四不两直”、

暗访检查等方式对

企业全覆盖巡查

1.执行地方储备粮收购、轮换、销售、动用

计划情况；

2.储备粮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

3.地方储备粮库存质量情况；

4.地方储备粮储存安全情况；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粮食购销定期巡查工

作制度（试行）》

3
2024 年 4

月至 6月

政策性粮油库存

检查（第二季度

巡查）

全市粮食存

储企业，重点

是政策性粮

食储存企业

根据省局确定的检

查方式进行。市级

抽查（复查）一般

采取“双随机”抽

查方式进行

1.粮食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

2.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情况；

3.地方储备粮轮换情况；

4.企业安全储粮、安全生产等情况；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粮食库存检查办法》

《粮食购销定期巡查工

作制度（试行）》

4
2024 年 6

月前

行政执法全员轮

训

对本市、本部

门行政执法

队伍进行全

员轮训

通过线上、线下的

培训方式

按照省局执法督查培训“砺剑计划”，结合

我市粮食系统开展的“大学习、大培训、大

落实”活动，统筹开展与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库存检查、执法办案、12325 热线、监

管能力提升等工作相关的培训。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印发粮食流通监管

“铁拳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



序号 时间 事项 范围 方式 主要内容 依据 备注

5
2024 年 6

月至 9月

夏粮收购监督检

查（第三季度巡

查）

1.参与政策

性粮食收购

的粮食企业；

2.社会化收购

的粮食企业；

3.其他从事

粮食收购活

动的粮食经

营者

采取“双随机”“四

不两直”方式

1.粮食收购备案情况；2.粮食经营企业遵守

法律法规和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收购预

案）情况；3.执行五要五不准粮食收购守则

情况；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粮食购销定期巡查工

作制度（试行）》

6
2024 年 8

月至 9月

统计制度执行情

况专项检查

涉粮入统企

业

采取“双随机”“四

不两直”方式

1.粮食经营台账建立情况；2.统计报表报送

情况；3.统计数据质量情况；4.企业负责人

和统计人员参加统计业务培训等情况。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国家粮食流通统计调

查制度》等

7
2024 年 8

月至 9月

军粮供应专项检

查

全省军粮供

应站和军粮

加工企业

采取“双随机”“四

不两直”、暗访检

查方式进行。

1.军粮供应政策执行情况检查；2.军粮质量

情况；3.军粮加工企业供应资格，是否符合

《关于印发军粮筹措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粮发〔2018〕317 号）。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军粮质量管理办法》等

8

2024 年 10

月至 12 月

（延伸至

2025 年 1

月）

秋粮收购监督检

查（第四季度巡

查）

1.参与政策

性粮食收购

的粮食企业；

2.社会化收

购的粮食企

业；

3.其他从事

粮食收购活

动的粮食经

营者

采取“双随机”“四

不两直”方式

1.粮食收购备案情况；2.粮食经营企业遵守

法律法规和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收购预

案）情况；3.执行五要五不准粮食收购守则

情况；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粮食购销定期巡查工

作制度（试行）》



序号 时间 事项 范围 方式 主要内容 依据 备注

9
2024 年 10

月至 12 月

政策性粮食销售

出库专项检查

1.当年具有

政策性粮食

出库任务的

存储企业；2.

省级粮食交

易平台

采取“双随机”“四

不两直”、暗访检

查方式进行。

1.承储企业和卖方实际承储库点组织出库

情况，是否存在额外收取索要费用、恶意抬

高出库价格、变相提高出库费用，设置出库

障碍阻挠出库等“出库难”等违法违规行为；

2.买方企业是否存在恶意违约、转手倒卖定

向用途粮食、主动购买存在瑕疵的拍卖标的

进行“碰瓷”、歪曲事实，敲诈卖方、恶意

串通，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3.定向销售

的粮食用途使用情况。

《关于切实加强国家政

策性粮食收储和销售出

库监管的意见》（国粮发

〔2018〕264 号）

10

不定期

涉粮案件督办、

查办，案件指导

具有涉粮案

件的相关粮

食企业采取

定向核查检

查

实地督导检查
1.涉粮案件处理情况；2.相关人员处理情

况；3.问题整改情况；4.行政处罚情况。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办

法》《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

施保护办法》《12325 全

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

热线工作规则》等

11 执法演练观摩

分片区开展

粮食流通执

法演练观摩

活动

模拟演练

通过法律法规制度培训、邀请专家授课、执

法蓝本模拟演练、专家点评交流等方式，切

实提升基层执法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

《河南省粮食流通执法

监管能力提升专项活动

工作方案》



序号 时间 事项 范围 方式 主要内容 依据 备注

12 常态化 深化以案促改

1.全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

系统；2.国有

粮食企业

1.案例通报；2.“现

场说法”；3.评估

监督

1.深化以案释法。持续开展常态化警示教

育，系统梳理典型案例和新发案件，建立、

扩充警示教育案例库，以适当形式通报。突

出对粮食和储备部门、国有粮食企业班子，

重点岗位人员及年轻干部开展警示教育。前

往一线企业、基层库点开展“现场说法”活

动，教育和引导粮食企业和基层库点守法经

营。

2.压实以案促改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制定

规范化、实效化工作流程，推动各项工作任

务到人。督促指导各地对专项整治以来问题

整改整治和以案促改工作进行“大起底”，

建立评估机制，对县区评估情况作为粮食安

全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参考。

3.重点补齐制度短板。充分挖掘近年来涉粮

违法违规典型案例中暴露出的重点问题，研

究制定有针对性、可行性、系统性的解决方

案，着力解决发展痛点难点问题。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印发粮食流通监管

“铁拳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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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2024 年 2月 29日印发


